糾正案文(公布版)
被糾正機關：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
[bookmark: _Hlk226538979]案　　　由：114年間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通報其附設幼兒園特幼班教保人員施暴及不當體罰幼生案。惟查該校時任甲校長於114年1月9日親見丙師重摔幼生監視畫面後，同日通報逕填報受傷人數為0，且未列緊急事件，後續更疏未確實查證A童受暴傷勢，僅憑乙師片面說詞即將傷因歸咎於幼兒自身狀況及環境物品，致家長質疑包庇並延誤送醫驗傷時機，而該案經首次通報後，該校未因特幼生受傷而列為緊急事件及修正受傷人數，於同年3月14日因媒體事件報導方續行通報，並修正為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清查程序顯有延宕；且校方知悉丙師踢擊、重摔幼兒等施暴行為後，卻未向家長說明細節或提供關鍵錄影，致家長遲至同年2月27日方知真相，嚴重損及幼生就醫權益。甲校長雖以調查期間應予保密為由置辯，惟其作為顯未積極保障法定代理人權利，並損及幼兒受暴後之權益維護，核有嚴重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Hlk221089131][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本案經函請臺東縣政府[footnoteRef:1]、教育部[footnoteRef:2]提出說明及相關卷證資料，並向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footnoteRef:3](下稱臺東地檢署)調閱起訴書，嗣於114年6月17日與家長視訊訪談，並於同年7月14日詢問臺東縣關山鎮關山國民小學(下稱關山國小)附設幼兒園(下稱關山附幼)園主任、縣府教育處蔡○○處長暨相關主管及承辦人，並經該府補充說明及佐證資料到院，再於同年12月16日詢問關山國小前校長(下稱甲校長)，已調查完竣，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臺東縣政府114年7月11日府教特字第1140159491號、114年7月9日府教特字第1140157171號、114年6月6日府教特字第1140107102號及114年5月27日府教特字第1140121193號等4函。]  [2:  教育部114年5月29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0047012號函。]  [3:  臺東地檢署114年9月22日東檢方黃114他255字第1149017732號函。] 

1、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114年間臺東縣關山國小通報該校附幼特幼班發生多起教保人員施暴及不當體罰幼生案，該校甲校長於同年1月9日上午獲報並親見丙師重摔特幼生之監錄畫面，同日下午進行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下稱校安通報)，惟該校逕填報受傷人數為0，未因特幼生受傷而依通報要點列為緊急事件，甲校長說明係依所掌握影片內容儘速完成通報。惟其後續已知悉丙師不當對待之幼兒，為椅子掉落砸傷事件同一案生A童，卻疏未確實查證A童受暴後傷勢情形，僅憑乙師說詞及僅調閱A童「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之監視器片段畫面，率爾將A童受傷全然歸因於自身因素及環境物品，而非因丙師施暴所致。直至同年2月27日A童父協助該校調查小組指認監錄影片時，才發現A童係遭丙師踢擊、壓制、重摔成傷，令家長質疑因遭甲校長誤導與包庇違法人員，而延誤即時將A童送醫驗傷之時機。該案經首次通報後，該校於同年3月14日因媒體負面報導方續行通報，並修正為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該校相關人員於清查受害幼童過程中延宕釐清監視器畫面與處理時機，核有疏失：
(1) 114年1月8日關山附幼特幼班導師乙師向A童家長及關山國小甲校長說明，該班幼兒A童受傷歷程為：「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不慎牽動旁邊幼兒座椅，造成椅子掉落」，惟本院調閱114年1月8日監視錄影畫面，實際畫面僅「幼兒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有關「椅子掉落、砸傷幼兒」，僅為乙師判斷，並無實際畫面：
1、 A童分別於12：55及13：33手拉娃娃屋帳篷布簾，惟椅子自始靠桌置於桌內，從頭至尾並無乙師所稱「撞到桌子」、「椅子掉落砸傷」等實際畫面，12：58椅子往前翻，並非掉落、更無砸傷A童，難以認定A童因此受傷。
2、 乙師13：00~13：25進休息室，依錄影畫面，看不出A童受傷，該期間乙師陪A童玩耍、哄A童午睡、2人近距離面對面互動，乙師未對A童進行檢傷，乙師亦未有其他情狀表現出有發現A童受傷。
3、 [bookmark: _Hlk219293341]嗣乙師於同日午休後察覺A童傷勢明顯(唇部開放性傷口、下唇瘀血腫大、鼻樑瘀青[footnoteRef:4])，惟乙師並無警覺，亦未查閱其13：25離開休息室後的監視器畫面，即逕憑判斷，於14：43以LINE訊息告知A童母稱A童係「自己爬起來玩，有撞到休息室的桌子」。據關山國小函復臺東縣政府說明：「乙師於同日13時進入休息室時，發現幼兒站在休息室的桌子前，原本放在桌上的椅子掉在地上。乙師發現A童鼻子上有受傷，所以判斷是被椅子砸傷的；午休起床後，乙師發現A童嘴唇內也有傷口，判斷是椅子掉落，孩子牙齒不慎咬到嘴唇所致」。 [4:  家長以114年1月8日就診擦藥之就醫紀錄補開診斷證明書：「過敏性鼻炎、唇部開放性傷口、流鼻血」。依A童父於縣府教育處行政訪談陳述「下唇瘀血腫大、鼻樑瘀青紅腫」。] 

4、 因A童家長對傷口成因起疑，乙師應A童家長要求隔天1月9日將到校調閱監視器，爰乙師於同(8)日晚間先調閱並翻拍監視器畫面並於當晚先用LINE傳給A童家長，惟乙師於1月8日晚間調閱監視器時，惜未對A童傷口深究釐清受傷原因，僅傳1分鐘拉扯布簾的影片給A童家長，該段影片難以認定A童因此受傷，已如前述。
5、 同日晚間7時，甲校長接獲乙師告知該班幼兒A童受傷事件，甲校長詢問有關幼兒受傷歷程，乙師向甲校長說明：「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不慎牽動旁邊幼兒座椅，造成椅子掉落」。
6、 A童家長續於同日晚間及翌日清晨表明「希望弄清楚、瞭解事件發生當下的狀況」，乙師多次表達「真的很對不起」，A童家長請乙師協助代為填寫關山國小申請調閱監視器表單，乙師爰代填該表單調閱時段為「114年1月8日12：40-13：10」，並未涵蓋13：36丙師施暴及後續時段。
7、 114年1月8日事件發生(A童、B童)監視錄影畫面
	時間
(時：分：秒)
	監視錄影畫面
	特幼生
	調查小組認定

	12：55：00
~
12：58：06
	12：55 A童離開臥鋪區，爬向放置在寢室內靠牆放置輔具、桌椅及娃娃屋的區域，椅子靠桌收在桌內。
12：55：58 A童扶桌站起，手拉娃娃屋帳篷布簾。
12：56：00~57：45 A童持續手拉布簾及在桌邊活動，因A童緊靠桌子拉布簾，而使原本收在桌下的椅子逐漸被A童移到桌子外，但仍在桌邊，拉動布簾期間，從頭至尾並無椅子掉落。
12：57：45 A童的桌邊活動使椅子位移到旁邊(畫面外)，A童持續在桌邊活動，但因A童的位置在太下方，錄影畫面只拍攝到A童的頭，A童身體動作看不到。
12：58：06 錄影畫面仍只拍攝到A童的頭(A童仍在畫面下方)，椅子往前翻，椅子重新出現在畫面內。
	A童
	-

	12：58：28
~
13：25：30
	12：58：28 乙師開門進入寢室，見A童在桌邊，先將椅子收回桌下，以身體及手自A童背後輕抱、扶著A童，兩人一起到臥鋪區。將A童輕放到A童的鋪蓋上，並幫A童蓋被，並未蓋住A童頭部，有露出頭。
13：00 乙師輕移、整理寢室內幼兒的位置後，自己在A、B童中間躺下。
13：00 A童主動與乙師互動，乙師回應、陪A童玩耍，甚有互擊輕拍手掌的互動。
13：01：33 乙師見A童好像沒有要睡的樣子，以薄被蓋住A童的頭，以身體壓制包在被子內的A童，A童的頭在被子內並被乙師的身體壓住無法動，A童有一腳也被壓制，但另一腳可踢動，從頭到尾踢動，乙師一手壓被子撐地、另一手輕輕撫拍A童踢動的一腳，觀乙師動作並非粗暴壓制。
13：02：56 乙師移開身體放開對A童的壓制並移走原蓋住A童頭部的被子，再次幫A童整理鋪蓋及蓋被(露出頭)，A童睡下。
13：03：18 乙師回到A、B童中間躺下。往左照顧B童，往右照顧A童，A童躺定，B童不時動動身體，A、B童均在自己位置休息。
13：03：19~13：05：55 乙師起身看顧寢室最內側的某生，該生躺在自己位置休息，並未睡著，乙師看顧並幫該生蓋被(露出頭)。
13：05：55~13：25：30 乙師回到A、B童中間躺下，左右拍拍A、B童。
13：25：30 乙師起身離開寢室。
	A童
	體罰

	13：30：00
~
13：36：42
	A童起身離開臥鋪區，在地板區爬行，先到寢室門後，爬向輔具，爬到桌邊(椅子放於桌下)。
13：33：30 A童扶桌站起，再次手拉娃娃屋帳篷布簾(至13：34：43止)。
13：34：56~13：36：42 A童在畫面下方看不到的地方。
	A童
	-

	13：36：42
~
13：36：59
	丙師進入寢室。
丙師對A童施暴(情節略)。
	A童
	身心
虐待

	13：37：25
13：39：42
	丙師對B童施暴(情節略)。
	B童
	身心
虐待

	13：39：39
13：40：35
	丙師對A童施暴(情節略)。
	A童
	身心
虐待


資料來源：本案彙整自監視器畫面、縣府違法事件調查報告「附表一：丙師各違法行為」。

(2) 關山國小發現丙師施暴後，於114年1月9日下午進行校安通報，該校通報受傷人數為0，且未因幼兒受傷而依通報要點列為緊急事件。本院詢問時，甲校長說明係依所掌握影片內容儘速完成通報：
1、 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4點第1項：「校安通報事件，依其屬性區分如下：(一)依法規通報事件：依法規規定應通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校安通報事件。(二)一般校安事件：前款以外，影響學生身心安全或發展，宜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第2項：「前項校安通報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緊急事件：(一)學校、機構師生有下列情形：1.死亡或有死亡之虞。2.二人以上重傷、中毒、失蹤。3.人身受到侵害（身體受到傷害）。4.因人身自由遭重大侵害，致有死亡、重傷或失蹤之虞。5.依其他法令規定，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處。……(四)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爰學校有學生受傷，學校校安通報應列為緊急事件，俾主管機關儘速掌握、知悉及協處校園安全及災害情事。
2、 114年1月9日上午10時22分，該校事務組長調閱特幼班監視器，調閱過程中，前後查調監視器畫面，於錄影畫面13：36，發現丙師重摔、踩踹幼生畫面，擷取該畫面，於同日上午10時45分會同總務主任至校長室向甲校長陳報。
3、 關山國小於同日14時21分針對丙師行為進行校安通報(通報A童、B童、丙師，序號3152882)，依甲校長說明：「當下未聽聞幼兒有受傷情形，也未聯想與前一日所獲知椅子掉落事件為同一幼兒，即依所掌握影片內容儘速通報」[footnoteRef:5]，爰該校當日通報受傷人數為0，且未依通報要點列為緊急事件，係為依所掌握影片內容儘速完成通報。 [5:  依甲校長約詢書面說明：「職依事務組長所提供監視器翻拍影像，因所翻拍畫面為該班休息室，且午休關燈室內昏暗，幼兒於各自睡鋪臥躺；職因不熟悉幼生及臥躺位置，無法獲知受害幼兒實際身分，詢問總務主任及事務組長，亦不認識受害幼兒。為儘速辦理通報，職即通知幼兒園主任依所掌握2分鐘影片內容進行通報」、「經主任查對2位受害幼兒為A童和B童，當下未聽聞幼兒有受傷情形，職也未聯想與前一日所獲知椅子掉落事件為同一幼兒，即依所掌握影片內容儘速完成通報」。] 

4、 同日15時5分，乙師電話通知事務組長A童母到校，事務組長依乙師代為填寫的調閱時段「114年1月8日12：40-13：10」，調閱監視器畫面給A童母看，因此A童母並未看到13：36丙師施暴畫面。
5、 A童家長因信任老師，A童母於同日下午3時至關山國小特幼班查看監視器畫面，僅看到A童手拉娃娃屋帳篷布簾，未看到椅子掉落、砸傷A童的畫面，但也沒看到其他畫面，因此A童家長就相信學校老師的說法，孩子是被椅子砸傷。
(3) 關山國小甲校長114年1月9日獲報並親見丙師重摔幼生之監錄畫面，且該校後續已知悉丙師不當對待之幼兒，即是椅子掉落事件的A童，卻未確實查證A童受暴後傷勢情形，直至同年2月27日A童父親協助該校調查小組指認監錄影片時，才發現A童係遭丙師施暴成傷，令家長質疑遭甲校長誤導與包庇違法人員，因而延誤即時將A童送醫驗傷之時機。該案經首次通報後，該校後續亦未因特幼生受傷而列為緊急事件及修正受傷人數，該校嗣於同年3月14日因媒體負面報導方續行通報，並修正為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該校相關人員於清查受害幼童過程中延宕釐清監視器畫面與處理時機：
1、 關山國小於同年3月13日晚間9時獲悉有媒體報導負面新聞，遂以訊息回報主管機關，於翌日上班時間續報(序號3152882)，案件類別修正為「法定通報-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甲校長於本院約詢中坦承：「幼兒園主任填完之後，是真的漏了續報這件事，針對受傷部分沒有再去更正」，坦承未修正受傷人數之疏失。
2、 再查，關山國小後續雖已知悉丙師不當對待之幼兒，即是椅子掉落事件的A童，惟該校疏未確實查證幼童受暴後傷勢情形，僅採信乙師對於幼兒受傷原因之說詞，致未因幼兒受傷而將校安通報列為緊急事件及修正受傷人數：
（1） 該校函復臺東縣政府表示：「本校於通報丙師不當對待案件所知訊息為：丙師於114年1月8日13：40-13：50之間，對該班2名幼兒(A童、B童)有不當對待行為。另於同日12：50至13：00時段，幼兒(A童)因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致不慎牽動旁邊椅子掉落受傷事件。依乙師告知：當時約於13：00進入休息室，看見椅子掉落，幼兒有鼻子受傷之情事。因此本校於進行本案校安通報類別判斷未符緊急事件之態樣，爰無以緊急事件啟動」等語。
（2） 甲校長於約詢時表示：「職於通報後陸續查調案件始獲知丙師不當對待受害幼兒，為椅子掉落事件同一案生，遂多次詢問乙師及確認幼兒受傷原因，惟乙師明確表示於該日12：58聽聞聲響進入休息室後，確實見案生受傷，乙師亦告知：『總不可能都賴給丙師吧……』，致職與幼兒園主任無法推翻乙師證詞」、「我有不斷、直接問乙師，時間點上很可能應該是丙師造成的，乙師回：總不可能都賴給丙師吧，乙師還演給我看，說是椅子掉下來，牙齒這樣咬到，她說她拍到時的照片像牙齒咬到」等語。
（3） 關山國小提供之佐證資料如下表：
甲校長(或園主任)於1月9日進行校安通報後，後續再向乙師詢問A童受傷原因之LINE紀錄
	甲校長、園主任、乙師3人LINE群組

	時間
	甲校長(或園主任)
	時間
	乙師

	下午
20：10
	請問乙師，你發現A童受傷是在2：00之後嗎？
所以有可能是丙師造成的囉？
那你當時怎麼會說是椅子掉下來砸到的？
	下午
21：41
	我1：00進去的時候，看到椅子掉下來，A童鼻子也有紅紅的。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函復附件2(關山國小114年5月15日東關小幼字第1140002479號函臺東縣政府)、甲校長約詢書面說明。

3、 按本院調閱114年1月8日監視錄影畫面，實際畫面雖確有「幼兒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但並無「椅子掉落、砸傷幼兒」，已如前述。此事件於1月9日首次通報後，或因時間緊急而未能詳查，惟通報之後，甲校長若完整查閱同日午休1小時監視錄影畫面(A童12：55手拉娃娃屋帳篷布簾、12：58椅子往前翻，並非掉落、更無砸傷A童，至13：36丙師施暴)，當不致全然採信乙師說詞為真。惟該校疏未確實查證幼童受暴後傷勢情形，僅多次詢問乙師幼兒受傷原因，亦僅憑乙師說詞及「幼兒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片段監錄畫面，將幼兒受傷全然歸因於幼兒自身狀況及環境物品，而非丙師施暴所致，後續未因幼生受傷而改列為緊急事件及修正受傷人數，嗣該校3月14日因媒體負面報導而修正為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該校校方人員於清查受害幼童過程中延宕釐清監視器畫面與處理時機，核有疏失。
(4) 綜上，114年間臺東縣關山通報該校附幼特幼班發生多起教保人員施暴及不當體罰幼生案，該校甲校長於同年1月9日上午獲報並親見丙師重摔特幼生之監錄畫面，同日下午進行校安通報，惟該校逕填報受傷人數為0，未因特幼生受傷而依通報要點列為緊急事件，甲校長說明係依所掌握影片內容儘速完成通報。惟其後續已知悉丙師不當對待之幼兒，為椅子掉落砸傷事件同一案生A童，卻疏未確實查證A童受暴後傷勢情形，僅憑乙師說詞及僅調閱A童「拉扯娃娃屋帳篷布簾」之監視器片段畫面，率爾將A童受傷全然歸因於自身因素及環境物品，而非因丙師施暴所致。直至同年2月27日A童父協助該校調查小組指認監錄影片時，才發現A童係遭丙師踢擊、壓制、重摔成傷，令家長質疑因遭甲校長誤導與包庇違法人員，而延誤即時將A童送醫驗傷之時機。該案經首次通報後，該校於同年3月14日因媒體負面報導方續行通報，並修正為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該校相關人員於清查受害幼童過程中延宕釐清監視器畫面與處理時機，核有疏失。
2、 [bookmark: _Hlk221176625][bookmark: _Hlk219798196]關山附幼及關山國小甲校長於114年1月9日知悉丙師「以腳踢擊、用身體壓制、將幼兒重摔落地」等違法不當行為後，未告知A童、B童家長[footnoteRef:6]監視器影像實際內容，迨至同年2月10日班親會仍未告知幼生受害之細節。直至調查小組偕同A童、B童家長於同年2月27日觀看監視器影像後，方知悉其子女遭丙師施暴。該校雖向家長說明已進行校安通報，卻未告知施暴情節、嚴重程度或提供關鍵錄影畫面，致未能確保幼生受暴後就醫權益，也貽誤治療與驗傷時機。甲校長坦言係因顧慮學校於違法事件調查中處於被調查地位，不清楚相關告知權責，逕認案件調查中相關違法細節及監錄資料不宜由學校提供家長，故未向家長釐清說明完整受傷原因，致貽誤受害幼童治療與驗傷時機。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下稱《幼照法》)等相關規定，為保護幼兒免於二度傷害，及預防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其他配合調查之人遭人報復，爰明定保密條款[footnoteRef:7]，惟尚不妨礙學校及校長可再積極與縣府教育處商議可告知家長之最大範圍，保障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有關教保相關人員涉及違法事件，調查程序中如何確保幼兒就醫權益，又應責成何單位儘速向受害幼兒家長說明及告知受害程度，尚無明確規範，教育部允應以本次事件為鑑，儘速研修相關規定： [6:  該班6名受害特幼生中，同年1月9日由關山國小於監錄畫面發現並通報者，僅A童及B童，其餘4名後續分別經調查小組(發現C、D、E童)及檢調(發現F童)檢視監錄畫面發現。]  [7:  依《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立法理由。] 

(1) [bookmark: _Hlk219799334]依《幼照法》第30條第3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知悉負責人或其他服務人員疑似有第23條、第24條、第25條第1項各款及第1項情形後，應於2個工作日內，交由所設之委員會調查處理；另將調查處理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行為人及事件關係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法第32條：「教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及其他服務人員，對幼兒資料應予保密。但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限。」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33條第3項及第35條[footnoteRef:8]亦予明定。又依《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五、委員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同條第4項：「第1項第5款規定保密義務，於參與處理調查案件之所有人員，準用之。」同法第31條第1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學校作成終局決議後，應於15日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連同調查報告，通知行為人、事件關係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應載明行為人不服決議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再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5月1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80044665號函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教保服務機構監視錄影系統管理具體作法》第4條第1項：「監錄系統所攝錄之影音資料應予保密，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如有發現不當使用或洩密情事，依法追究行政或民、刑事責任。」該具體作法第5條第1項：「校內人員：學校(機構)編制內之教職員工生(含監護人及法定代理人)，因涉及個人權益維護所必要時，應填具監視器攝錄資料調閱申請單，敘明案由及指明特定調閱時段，向學校(機構)提出申請，校內人員僅得調閱，不得複製。」綜整上開《幼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8: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33條第3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知悉教保服務人員疑似有第12條、第13條、第14條第1項各款及第1項情形後，應於2個工作日內，交由所設之委員會調查處理；另將調查處理結果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行為人及事件關係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但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師準用教師法之事項，依教師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該條例第35條：「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資料應予保密。但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或依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限。」] 

1、 幼兒資料應予保密，但經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不在此限。
2、 調查小組就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基於調查之必要或公共利益之考量者，不在此限，上開保密義務，於參與處理調查案件之所有人員，準用之。
3、 應就調查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法定代理人。
4、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學校作成終局決議後，應於15日內以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連同調查報告，通知行為人、事件關係幼兒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並應載明行為人不服決議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
(2) 經查，本案關山國小知悉事件後，臺東縣政府114年1月14日函請該校保存113年12月16日至114年1月16日該班監視器錄影資料，另臺東縣警察局關山分局至學校存取114年1月2日至18日之監視器錄影資料，該校配合保存監視器影像證據，提交調查及擴大清查：
1、 縣府審查小組受理後即成立3人調查小組進行調查，調查小組依職權調閱該班114年1月6日至1月8日之教室監視器畫面，除上開通報情事外，尚發現丙師及乙師分別涉22項及11項身心虐待、體罰及不當管教；丁助理員涉1項不當管教，依職權併予調查。
2、 縣府教育處審閱該班教室內113年12月16日至114年1月16日監視器畫面，發現疑似另有違法事件，丙師共計10日(6項不當管教，16項體罰)、乙師共計8日(4項不當管教，8項體罰)、丁助理員共計5日(8項不當管教)，該處依公益檢舉辦理，該處於114年4月28日召開審查小組決議受理，因其違法事實明確，由審查小組直接派員調查，調查完成後，製作調查報告，提送縣府認定委員會審議。
(3) 且查，關山國小於114年1月9日下午2時21分校安通報，A童母於同日下午3時到校調閱監視器，校方卻僅提供其觀看「A童手拉娃娃屋帳篷布簾」而未提供其觀看丙師重摔A童之監錄畫面，甲校長說明其係於通報後陸續查調案件，始獲知丙師不當對待之幼兒，即是椅子掉落事件的A童，該校並非故意隱匿，本案彙整相關時序，如下：
	時間(114年)
	事件

	1月8日15：49
	事務組長接獲特幼班乙師來電告知，明日學生家長會到校瞭解學生被椅子掉落砸到的受傷情況，申請調閱監視器畫面。

	1月8日19：00
	甲校長接獲特幼班導師乙師告知該班幼兒A童受傷事件。

	1月9日上午
	A童家長請乙師協助及代填關山國小申請調閱監視器表單，乙師於表單代填調閱時段為「114年1月8日12：40-13：10」。
乙師代A童家長填寫監視器申請調閱表，事務組長跑核章完成申請程序。甲校長核章A童家長調閱錄影器的申請單。

	1月9日10：22
	[bookmark: _Hlk208932655]事務組長預先操作整備特幼班監視器，依乙師填寫時段1月8日12：40-13：10進行調閱，調閱過程中，前後查調監視器畫面，於畫面13：40，發現另外一位丙師疑似不當對待學生的畫面，即立即將畫面錄影擷取。

	1月9日10：45
	總務主任向甲校長陳報丙師疑似不當對待學生畫面。

	1月9日14：21
	甲校長會同園主任進行校安通報。

	1月9日15：00
	A童母到校看監視器畫面，事務組長依乙師代為填寫的調閱時段「114年1月8日12：40-13：10」操作監視器畫面給A童母看，該時段並未涵蓋丙師13：36施暴時點，故A童母並未看到丙師施暴畫面。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函復、校長約詢書面說明，本案彙整。

(4) 惟查，關山國小及甲校長於114年1月9日知悉丙師違法不當行為後，未通知受害特幼生A童、B童家長觀看監視器影像，迨至114年2月10日班親會仍未告知A童、B童家長有關幼生受害之細節。據A童、B童家長一致陳述，係在調查小組114年2月27日調查、觀看監視器影像後，方知悉其子女遭施暴，貽誤送醫治療與驗傷時機，如下：
1、 依A童父說明，A童父擔心會有下一個孩子因教室內設備安全不足而受傷，爰於114年1月13日(星期一)上午8時30分與議員至教室內關切有否需要協助改善等事宜，114年1月13日當天關山國小校長偕同A童父與議員一同在教室內，甲校長說明解釋A童受傷的監視器畫面為椅子砸落，因此雖沒看到被砸傷的畫面，A童家長也就信任學校；直至114年2月27日A童父被請去學校協助調查小組指認影片時才發現，114年1月8日自己孩子的傷勢並非當時學校老師及甲校長所言被椅子砸傷，而是被老師施暴所致成傷。
2、 A童父訪談陳述︰「114年2月27日我才正式知道A童受傷原因，這時候才知道1月8日被丙師不當對待」、「校長及看監視器的人都看過監視器，都沒有通知家長發生什麼事情」、「114年2月10日班親會，甲校長只跟我們說C生去(113)年受傷有被不當對待，近期可能會接到訪談，希望我們能配合調查，甲校長完全沒有跟我們提及114年1月8日這件事情。當時我還開開心心坐完全場，我如果當時就知道不會趕快帶A童看診就醫嗎？」。
3、 B童母訪談陳述︰「我大約在114年1月23日左右接到乙師LINE訊息詢問B童有無不尋常的地方，發現丙師有疑似不當管教的行為，想詢問B童的狀況，我以為是對孩子推太大力而已，沒有想到會有虐待的情形」、「如果縣府教育處早點跟我們說B童受傷，我們就可以早點帶孩子驗傷及治療」。
4、 本院詢問時，甲校長說明：「椅子掉下來我們有確保家長驗傷」。乙師於1月8日午休後察覺A童傷勢明顯(唇部開放性傷口、下唇瘀血腫大、鼻樑瘀青[footnoteRef:9])，遂以緊急常備藥品冰敷及擦藥，於14時43分LINE訊息告知A童母稱A童「自己爬起來玩，有撞到休息室的桌子」。因A童母未即時讀取及取得聯繫，俟A童父於放學時段到校接幼兒，乙師即與A童父共同查看傷勢及告知A童父應帶幼兒就醫，A童父續於晚間告知乙師有帶A童至關山○○醫院就醫，並提及關山○○醫院無拍攝臉部X光設備，擔心鼻樑骨折。甲校長請乙師持續關心案生傷勢，在校協助擦藥，乙師撥打臺東市各醫院探詢臉部X光檢查服務，提供A童父、A童母醫療資訊及學生保險理賠訊息。 [9:  家長以114年1月8日就診擦藥之就醫紀錄補開診斷證明書：「過敏性鼻炎、唇部開放性傷口、流鼻血」。依A童父於縣府教育處行政訪談陳述「下唇瘀血腫大、鼻樑瘀青紅腫」。] 

(5) [bookmark: _Hlk219295521]丙師「以腳踢擊、用身體壓制、將幼兒重摔落地」，為落實照顧受暴幼兒身心，縱依乙師告知幼兒受傷歷程為「椅子掉落」，惟兩者就醫重點不同，爰關山國小就後續丙師施暴情節內容亦應告知受害特幼生家長，惟該校雖向家長告知就丙師「不當行為」已通報，卻未告知施暴情節、嚴重程度或提供錄影畫面，致未能確保幼生受暴後就醫權益。本院詢問時，校長坦言未向受害特幼生家長告知丙師施暴情節、嚴重程度或提供錄影畫面，並表示因顧慮學校於違法事件調查中處於被調查地位，案件調查中，縣府教育處對家長聯繫、訪談日期、對象等訊息對學校均較保守，相關違法細節及監錄資料不宜由學校提供家長，故未向家長釐清說明完整受傷原因，貽誤治療與驗傷時機：
1、 依甲校長說明，校方告知A童及B童家長「丙師有不當對待行為，校方已通報」，如下：
（1） 校長於114年1月9日下午通報丙師不當對待幼兒事件，於16時55分致電乙師，確認A童、B童受害幼兒之個管教師均為乙師所負責，責問乙師未善盡保護及照顧幼兒之責。為儘速讓家長知悉，並評估乙師對幼兒家長及園內環境相對瞭解，甲校長即請乙師改善教室環境、告知受害幼兒家長，及告知丙師該犯行已通報；當晚19：43乙師回報已整理教室環境及告知丙師。
（2） 甲校長持續向乙師追蹤告知家長進度，乙師回報已於114年1月12日晚間向家長說明丙師不當對待行為。
（3） 為當面告知家長，甲校長於1月13日上午升旗期間，經乙師通知A童父送幼兒到校，甲校長向A童父告知丙師不當行為已通報，一切依規定辦理。
（4） 另乙師持續回報已告知另一受害幼兒B童母，為確保家長有獲取資訊，校長特地請乙師於114年2月3日以LINE文字訊息再次確認，確保B童母知悉：「目前有關丙師疑似管教過當部分，學校和縣府教育處有在關注，也有請丙師注意及約束，後續會有外聘委員入校調查，先跟媽媽告知，請媽媽放心」、「校方有義務告知家長這件事情，請媽媽回覆確認」。
（5） 甲校長於114年2月10日(開學前1日)召開該班親師座談會議，由甲校長向全體家長說明有關丙師不當對待行為，學校已通報，丙師停聘接受調查，請家長協助後續調查訪談。
2、 [bookmark: _Hlk219302448]本院詢問時，甲校長坦言未向受害特幼生家長告知丙師施暴情節、嚴重程度或提供錄影畫面，並表示因顧慮學校於違法事件調查中處於被調查地位，案件調查中，縣府教育處對家長聯繫、訪談日期、對象等訊息對學校均較保守，相關違法細節及監錄資料不宜由學校提供家長，故未向家長釐清說明完整受傷原因，致貽誤受害幼童治療與驗傷時機：
（1） 本院詢問時，有關「是否向家長說明何謂不當對待？或請家長一起看錄影畫面、請家長帶孩子去驗傷？」1節，校長說明「當時我確實沒有做這個動作」。
（2） [bookmark: _Hlk216971723]依甲校長說明，我自己也覺得，當下自己礙於丙師說要提告，反而影響到幼兒及家長的權利，反而是關照到做錯事的人，自己也很悔恨。
（3） [bookmark: _Hlk219296208]一方面影片在調查期間我不清楚學校權責可以做到哪裡、不知道該做到什麼樣的程度，處內通報哪個對象、學生、幾點幾分發生，處內對我們保密要我們自己查證，告知C童、D童家長的訪談也沒同步告知學校，我說是嗎，學校只知道B童、A童，我們不知道處內有哪些證據。我會用如同輔導管教的方式，說老師不當對待。
（4） 我們確實在該段時間認為自己被調查，不知權責為何，因縣府教育處通知114年2月27日接受訪談，我告知同仁，家長那時候我們就等於應等委員會跟家長說、委員才有權利告知家長這些事情，我們等家長看完再看緊急做這些動作。
(6) 按依前揭《幼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之規定，明定應就調查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法定代理人，而於調查中，為保護幼兒免於二度傷害，及預防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其他配合調查之人遭人報復，爰明定保密條款，惟尚不妨礙學校及校長可再積極與縣府教育處商議可告知家長之最大範圍，保障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本案縣府調查報告2件亦有相同意見(如下列)。又，有關教保相關人員涉及違法事件，如何確保幼兒就醫權益，應責成何單位儘速向受害幼兒之家長溝通說明為妥，宜否告知受害樣態情節，尚無明確規範，教育部允應以本次事件為鑑，儘速研修規定：
1、 依縣府行政調查報告[footnoteRef:10]略以：「有關乙師為A童、B童之主責教師，對於A童、B童遭受丙師之違法不當行為，雖有告知A童、B童家長丙師有違法不當行為，但未就丙師之違法不當行為，詳實告知家長，已非妥適；而校長及園主任於觀看監視器影像後，同未親自告知A童、B童家長，亦非妥適。雖其等未告知家長有關丙師違法不當行為之詳情，非屬妥適，惟在法未有明文規範告知違法不當行為細節程度之情形下，難認有行政疏失」、「建議關山國小應建立發現疑似教師違法不當行為之處理流程，包含責成主管、教師與家長溝通，並主動積極處理，避免事件擴大」。 [10:  外聘委員。] 

2、 依縣府校長事件審議會調查報告[footnoteRef:11]略以：「甲校長在縣府認定委員會調查中為求保密，並未透漏丙師違法態樣給予家長知悉，甲校長在縣府認定委員會調查小組調查過程中，對於是否告知家長相關違法細節，確實為難。然家長身為受害特幼生之法定代理人，對於特幼生之受害樣態情節、後續就醫、申訴檢舉，校長可再積極與縣府教育處商議可告知家長之最大範圍，多予保障法定代理人之權利」、「甲校長在是否同意家長調閱正在調查中案件之相關監視器畫面，確實有其為難之處，對此若過度苛責，則有失公允，建議予以申誡1次，以示警惕」。 [11:  外聘委員。] 

3、 按相關法令雖明定應就調查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法定代理人，惟如何確保幼兒就醫權益，應責成何單位儘速向受害幼兒之家長溝通說明為妥，宜否告知受害樣態情節，尚無明確規範，教育部允應以本次事件為鑑，儘速研修規定。
[bookmark: _Hlk221176614]綜上，關山附幼及甲校長於114年1月9日知悉丙師「以腳踢擊、用身體壓制、將幼兒重摔落地」等違法不當行為後，未告知A童、B童家長監視器影像實際內容，迨至同年2月10日班親會仍未告知幼生受害之細節。直至調查小組偕同A童、B童家長於同年2月27日觀看監視器影像後，方知悉其子女遭丙師施暴。該校雖向家長說明已進行校安通報，卻未告知施暴情節、嚴重程度或提供關鍵錄影畫面，致未能確保幼生受暴後就醫權益，也貽誤治療與驗傷時機。甲校長坦言係因顧慮學校於違法事件調查中處於被調查地位，不清楚相關告知權責，逕認案件調查中相關違法細節及監錄資料不宜由學校提供家長，故未向家長釐清說明完整受傷原因，致貽誤受害幼童治療與驗傷時機。依《幼照法》等相關規定，為保護幼兒免於二度傷害，及預防當事人、檢舉人、證人或其他配合調查之人遭人報復，爰明定保密條款，惟尚不妨礙學校及校長可再積極與縣府教育處商議可告知家長之最大範圍，保障法定代理人之權利。有關教保相關人員涉及違法事件，調查程序中如何確保幼兒就醫權益，又應責成何單位儘速向受害幼兒家長說明及告知受害程度，尚無明確規範，教育部允應以本次事件為鑑，儘速研修相關規定。
[bookmark: _Toc524902730][bookmark: _Hlk226538948]
綜上所述，關山國小甲校長於114年1月9日親見丙師重摔幼生影像，通報時卻逕填報受傷人數為0且未列緊急事件，後續又疏未確實查證A童傷勢，逕將傷因歸咎於幼兒自身及環境，而非丙師施暴造成，致生包庇質疑並延誤送醫，該案經首次通報後，未因特幼生受傷而列為緊急事件及修正受傷人數，於同年3月14日因媒體負面事件報導方續行通報，並修正為緊急事件，惟受傷人數仍填列為0，清查程序顯有延宕。此外，校方知悉丙師踢擊、重摔等暴行後，卻未向家長說明細節或提供關鍵錄影，致家長於事發後2個月餘方知真相，嚴重損及幼生就醫與驗傷權益。甲校長雖以保密為由置辯，惟其作為顯未積極保障法定代理人權利，並損及幼兒受暴後之權益維護，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臺東縣政府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紀惠容
　　　　　　葉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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